
第 7 次『校長室下午茶』紀錄 

時間:96 年 4 月 11 日（星期三）下午 3 時 30 分 

地點:校本部行政大樓 1樓接待室 

參加人員：(詳如簽到表) 

主席：郭校長義雄                                 記錄：黃紫雲秘書  

 

發言記要（發言內容暨校長答覆內容）： 

 

序次 發言人 發言內容 校長回應 

一 美術系： 

李綺芬 

 

地理系： 

譚達賢 

關於僑生及外籍生修習教育學程

所遭遇到的限制問題，請望校方能

夠體恤同學們的困境，謹提供校方

建議如下： 

一、讓所有學生能公平競爭教育學

程修習的資格，僑、外生一併列

入。 

二、將教育部分配予師大的名額，

移撥部份出來，讓僑、外生都有

修習教育學程的機會。（例如：

按人數比例） 

三、自 96 學年度畢業生起，學生

在修滿教育學程學分，無法取得

證明書。雖然成績單有註明曾修

習之課程，但由於「證明書」可

以證明學生在學期間是否有完

成「教育學程」，對於港澳僑生

日後求職有很大的影響。希望校

方能為僑生提供完成修習教程

的證明書，使僑生能向僑居地有

關部門申請。 

四、有關港澳生、僑生、外籍生對

本次教育學程制度改變的意

見，僑外組老師已彙整了大多數

同學們意見，並將於近日呈交校

長。 

 

 

 

有關僑生及外籍

生修習教育學程

資格，請教務處了

解及研商處理辦

法，因其未來就業

市場與本地生不

相同，對本地生不

影響，宜予放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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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次 發言人 發言內容 校長回應 

二 翻譯所： 

簡志翰 

呂淑娥 

 

 

 

 

 

 

 

 

 

 

 

 

 

 

 

 

 

 

 

 

 

 

 

 

 

 

 

 

 

 

鄭院士 

錦全 

一、本所位於演講廳後之口譯室，設

備不合國際標準，請學校同意改

善並提供場地及設備，可與國際

接軌。 

二、可否請學者專家定期演講，置於

網頁供師生瀏覽，網頁宜經設

計，不僅美觀應兼顧使用者方便

性。 

三、因取得教育部菁英獎學金，至倫

敦政經學院填寫資料欄時無本校

校名之選項設定，但有臺灣其它大

學的選項，是否應了解該校為何會

遺漏本校。 

四、另檢陳致校長建議函如附件。 

 

 

 

 

 

 

 

 

 

 

 

 

 

 

 

 

 

 

 

聯合國秘書處口譯專家朱女士此次回

台，原欲代邀至本校演講有關口譯專

業知識，必有助於學生學習，因適逢

春假，日前已返美，下次有機會再邀。

一、請賴守正所長

至校長室與校長

研商有關口譯室

事宜，校長已交

由陳副座對學校

空間規劃中，務

必達到資源整合

並充分運用。 

二、中英文網頁是

學校非常重要的

宣傳窗口，請公

關室主任、及數

媒中心主任、歐

洲文化與觀光研

究所及華語文教

學研究所所長共

同討論，依學校

特色及需求設

計，並整合資

源。 

 可加入學生創

意， 使網頁（站）

更為多元化。 

 同時鼓勵各系所

將消息回傳公關

室，並考慮由資

源回收金一部分

作為奬勵。 

三、有關倫敦政經

學院填寫資料欄

無本校校名之選

項設定，請學發

處了解。   

四、鄭院士所提請

聯合國秘書處口

譯專家朱女士來

校演講，本校敬

表歡迎。 

三 人發系： 

賴文鳳 

 

 

本校校名英譯中 normal 有師範之意

涵，是否考慮研修。 

 

 

 

本校未來走向，要

加 強 行 銷 及 包

裝，並在就業市場

展現，不需用改名

方式來行銷，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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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次 發言人 發言內容 校長回應 

 

 

 

 

 

 

 

 

 

 

校友： 

高瑀璟 

 

 

 

 

 

 

 

 

 

 

回應校長：可以利用主題及學校獨特

風格，如環保引起各國注

意。 

 

學校應主動引發各方面注意的主題，

不需擔心被模仿，鼓勵創意及聯合，

使所有人注意這個主題，發酵後再引

另一個主題，可增進轉型的速度。 

若以環保為先鋒，則易與世界接軌，

落實生活層面。 

經由經營林口校

區發展僑教、文

化、觀光及國際

化；兼顧林口校區

產業文化結合，台

師大的研究能量

是很強的，當然還

需要公關室強力

行銷。 

 

四 管樂隊： 

張馨芳 

尋歆德 

希望學校指派活動時，不要僅以口頭

交待，而未具體明示，因為表演需配

合課業、練習時間及練習場地，是否

學校可以充分提供不影響其它社團的

使用場地，並有別於其它社團，可訂

定設置管理辦法。 

主秘代為回應： 

請總務處協助

場地事宜。 

請學務處與葉

樹涵教授研商

是否訂定設置

管理辦法。 

 

散會（17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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